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区域评估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，优化发展环境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，

根据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

能转变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发〔2018〕28 号）、《武汉市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（武政办〔2018〕86 号）和《关

于进一步优化重大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行政审批流程的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武经开办〔2018〕50 号）精神，现结合实际，就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区域评估工作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开展区域评估，提前完成

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涉及的前置性评估评审工作，形成整体性、

区域化评估结果，提供给进入该区域的建设项目共享使用；单体

项目建设审批时，简化相关环节、申请材料或者不再进行评估评

审。通过开展区域评估，变建设项目评估评审的“单体评价”为

“整体评价”、申请后评审为申请前服务，逐步解决建设项目评

估评审手续多、耗时长等问题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，减轻企业

负担，节约社会资源，加快建设项目落地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评估事项
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按照“先行试点、逐步实施”的原则，将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内的智慧生态城军山片区（约

1.96 万亩）和通航及卫星产业园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工业园区

（约 1.96 万亩）列为试点区域。具体试点区域范围，由园区根

据区内发展规划、产业发展定位、开发建设需求合理确定。







（二）评估事项。水土保持、洪水影响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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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估有效期。评估时效为 5 年。

三、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确定区域评估范围（2018 年 9 月）。智慧生态城

军山片区和通航及卫星产业园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根据发

展规划、产业定位和布局结构，在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和

评估评审机构意见后，确定开展评估的具体区域范围。

（二）任务分工（2018 年 10 月）。智慧生态城承担智慧

生态城军山片区和通航及卫星产业园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

的水土保持评估工作；通航及卫星产业园承担智慧生态城军

山片区和通航及卫星产业园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的洪水影

响评价工作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区域评估（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底）。

智慧生态城、通航及卫星产业园根据确定的评估项目，按程

序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评审机构进行评估评审，编制区

域化评估评审结果，明确适用范围、条件和效力。区域评估

结果于 12 月 15 日前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。

（四）共享区域评估成果（2018 年 12 月）。实行区域化

评估后，对进入该区域、符合区域化评估评审结果适用条件

的单体建设项目，行政审批部门要简化相关环节、申请材料

或者不再进行单独评估。符合简化相关环节和申请材料的，

由行政审批相对人提出简化环节和申请材料的申请，行政审

批部门按照规定予以简化；符合不进行单独评估的，由行政

审批相对人提出使用区域化评估结果的申请，行政审批部门

直接使用区域评估结果。

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明确单位职责。区域评估工作由智慧生态城、通

航及卫星产业园分别牵头实施，编制试点区域的评估报告和

负责做好区域评估工作的相关经费保障。区国土规划局、发

改局、财政局、环保局（水务局）、行政审批局等有关部门、

单位配合支持开展区域评估，充分使用好评估评审结果，对

符合规定的不得无理由拒绝使用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督导。要按照“先行试点、逐步实施”

的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；要处理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和改

革的关系，组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专家充分调研论证，确

保区域评估结果合法、有效。区行政审批局牵头建立完善监

督检查和工作调度制度，对有关部门进行重点督查，定期调

度工作进展情况，确保区域化评估评审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和服务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协同跟进事中事后监管，创新监管方式，落实监管责任，确

保开展区域评估后监管不放松、不缺位，相关工作标准不降

低。要强化服务意识，丰富服务内容，拓宽服务渠道，转变

工作作风，提高行政效能，真正便利企业和群众。


